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3號

原      告  貫碩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雅雯  

訴訟代理人  葉東龍律師

            古富祺律師

被      告  情晟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武詩情  

訴訟代理人  王將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

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既以支付命令聲

請狀主張其對原告有如鈞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支付命

令所載新臺幣（下同）746萬9,811元債權（下稱系爭債權）

存在，而為原告所否認，是自形式觀察，兩造就彼此間是否

存在系爭債權互有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

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債權不存在之

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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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於聲請支付命令所檢附之工程簡式合約書（下稱系爭

簡式合約，見本院112年司促字第14321號卷宗證物一），

本為材料商即訴外人林以翔介紹，三方原本約定由原告貫

碩實業有限公司與第三人宏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

昇公司）簽約承攬宏昇公司之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

聯合典藏中心新建工程之模版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契約

後，再轉包由訴外人林以翔、被告共同承攬施作之合作契

約，嗣因原告與宏昇公司就條件內容無共識便未簽約，上

開合作契約關係因而告終。核與證人林以翔於民國（下

同）114年9月18日審理時證稱：「本院卷P223-232這份模

板工程合約書，承包商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辦人是

林以翔經理，簽約日期111年11月15日是宏昇公司做出

來，要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約，但是貫碩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不簽，貫碩實業認為條件不合所以不簽，這份合

約我沒有看過。印象中有這個事情，我知道沒有簽，因為

條件不符合。裡面付款條件，及整個承攬狀況條件不符

合。」等語相符，原告確實未與宏昇公司簽約承攬國家圖

書館工程，自無從轉包給被告公司及林以翔個人。從而，

兩造之間並無契約關係存在，足堪認定。

　二、原告主張：

　　㈠確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支付命令

所載債權不存在。

　　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原告對於被告抗辯之主張：

　一、被告主張與原告間有承攬關係存在之依據，僅有系爭簡式

合約書影本，然原告對於系爭簡式合約書影本之真正既有

爭執，被告即應提出原本以證明確有系爭簡式合約書存

在。

　二、就被告抗辯原告已給付588萬4,000元一事，原告否認之。

如前所述，因最終原告公司與宏昇公司並未簽約承攬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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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自無從轉包給被告，原告非定作人，故未曾給付工

程款588萬4,000元予被告。

肆、被告抗辯：

　一、被告對原告之工程款債權並非待承攬人完成全部承攬工程

時始發生，依本件工程案場之請款方式，是每15日辦理估

驗付款一次，由案主工務所工地主任會同被告現場人員依

實做數量辦理複核確認，確認完成後才依工程圖說計算出

該期被告實做數量，被告再依工務所計算得出之數量向定

作人即原告請款。經計算，被告迭至自系爭工程退場止，

已完成27,820.44平方公尺之施工數量，原告本應依約給

付1,335萬3,811元（計算式：27,820.44平方公尺×480元=

13,353,811元），然原告僅給付588萬4,000元（計算式：

3,384,000元+2,500,000元=5,884,000元），自112年8月

許起便再未付款，經被告屢次以LINE對原告實際負責人林

以翔催款，然林以翔均置之不理，截至112年10月31日止

尚有746萬9,811元未付（計算式：13,353,811元-5,884,0

00元=7,649,811元）。

　二、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

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

之責任。」民法第169條前段定有明文。雖原告主張兩造

間並未成立系爭簡式合約，惟系爭簡式合約係由原告公司

之經理即訴外人林以翔使用原告公司及其代表人謝雅雯之

大小印章與被告簽訂，原告對於系爭簡式合約上印文之真

正並不爭執，原告公司之登記設立地亦在訴外人林以翔之

住處，且訴外人林以翔在與被告簽立系爭簡式合約前，有

先提出原告公司與宏昇公司間就系爭工程之合約書留存本

（被證六，見本院卷第223頁）予被告，使被告先認識業

主宏昇公司於本案場之系爭工程存在及施作範圍再與其簽

約，據訴外人林以翔於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證

稱：「已給付被告有好幾百萬元」、「有簽名的有超過50

0萬元。我後來跟貫碩興業商量，後來有承認一部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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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400萬元」、「（法官問：有支付給情晟公司幾百萬

的工程款？）現金支付佔百分之八十，其餘請別人轉帳」

等語，勘認本件被告施作系爭工程之承攬報酬係由訴外人

林以翔支付，基於上開事實足見原告應負承攬契約表見代

理之授權人責任。該合約書原本由原告收走而執去向業主

報備或做其他用途，被告僅留存影本而無執有系爭簡式合

約之原本，若原告主張系爭簡式合約已作廢銷毀而不復存

在，自應由原告對於兩造已達成中止承攬之意思表示合致

等事實負舉證責任。

　三、訴外人林以翔雖證稱業主宏昇公司因各種原因不與原告簽

約，合作契約關係因而告終，從而，兩造之間並無契約關

係存在云云，然自訴外人林以翔因系爭工程實際已支付被

告588萬4,000元之工程款事實觀之，被告確實有施作系爭

工程並獲得部分報酬，且被告執有與原告間之書面承攬契

約，應認被告係為原告而施作系爭工程。.

　四、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伍、兩造爭執事項：

　一、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是否成立承攬契約？

　二、被告抗辯原告公司已給付工程款588萬4,000元，尚有746

萬9,811元未給付，是否有理由？

陸、兩造不爭執事項：

　系爭簡式合約書上之印文為真正。（本院卷第117頁）

柒、本院判斷：

一、契約之解釋文字優先於口頭。解釋當事人真意，雖然不應拘

泥於當事人所用辭句(民法第98條)，或以文字約定為唯一依

據，但如當事人文字約定與口頭約定相衝突時，原則上仍以

文字約定為準。蓋相較於口頭約定，使用文字通常較為慎

重，較能反映當事人真實的意思，此可參考最高法院93年度

台上字第988號民事判決意旨「按當事人於訂立書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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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如未將先前洽商有關契約履行之事項以文字記載於契約

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變更契約內容之意思表示合致　

外，應僅得以該契約文字之記載作為解釋當事人立約當時　

真意之基礎，無須別事探求」等語，本件兩造對於訂有證物

一之工程簡式合約書（見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卷）均不

爭執（見審理卷117頁），且證人林以祥證稱係以原告公司

經理人名義蓋公司及法定代理人之章，按有限公司經理人依

公司法第29條及第31條受委任，權限涵蓋在章程或契約授權

範圍內管理公司事務與簽名，核心權限包含對內日常管理、

對外代理公司簽約、以及相關訴訟權，但通常需經董事會

（或股東同意）授權，且不得以內部權限限制對抗善意第三

人，系爭合約於兩造間既合法締結自屬有效，縱證人林以翔

證稱「(法官問：)為什麼這份契約雙方都有蓋公司章及法定

代理人章？(證人林以翔：)這是我單方蓋給情晟公司。我想

說宏昇不簽下來，這個合約要作廢，因為沒有簽到我就不能

依照合約去做這個事情。」；「(法官問：)後來你認知有沒

有作成？(證人林以翔：)宏昇公司不同意情晟公司去施

作。」；「(法官問：)後來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跟情晟公

司還有什麼法律關係？(證人林以翔：)沒有。情晟公司後來

是幫我做，是跟我個人，我有付錢給情晟公司。我們本來講

好我出錢、情晟公司出工，但是我們都沒有接到這個國家圖

書館的工作。情晟公司有做一部分，但是後來合約沒有下來

就沒有做了。」等語，並未將合約作廢事由簽立於契約中，

自不能捨棄契約客觀之文字解釋，隨證人之主觀證詞任意修

改或廢棄已然生效之契約，且其避重就輕，任意主張已然給

付被告之承攬施作之工程款項為其自己所給付，顯然幫助原

告公司逃避契約責任，且「締約基礎變更」在德國為學說以

誠信原則為依據發展出來之規定，以當事人雙方締約時共同

不知或不預料之情事的存在或不存在為事由，在其足以干擾

契約之履行或對價關係時,容許當事人請求調整對價關係、

解除或終止約（見黃茂榮債法各論416頁，2003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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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並無上開情事，原告自不容否認系爭契約之真實及拘束

力。另原告援引另家貫碩興業公司負責人林仲祐僅證稱其與

被告公司無承攬關係，並不能舉證證明兩造間無承攬關係，

如附件二，其證言自不足作為原告有利之證明。

二、承上，被告公司身為債權人於112年度司促字14321卷主張已

完成27,820.44平方公尺之施工量，債務人即原告應給付13,

353,811元（計算式：27,820.44平方公尺×480元＝13,353,8

11元），債務人僅給付5,884,000元（計算式：3,384,000元

+2,500,000元=5,884,000元），尚餘7,469,811元（計算

式：13,353,811元-5,884,000元=7,649,811元）未給付，業

據其提出相關證據為證，由本院核發支付命令第一項記載

「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台幣7,469,811元，及自本支付

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台幣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

達20日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查本件兩造所定承

攬契約本院審理認定已有效成立，原告對施作工程款不爭

執，僅爭執兩造契約未成立，果爾，原告求為判決：確認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支付命令所載債權

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附件一、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證人林以翔到庭陳述：

　　點呼證人林以翔入證人席；「(法官問：)與兩造有無親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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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等關係？(證人林以翔：)與兩造沒有受僱關係。」；

「(法官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命朗讀結文後具

結附卷。」；「(法官問：)你有沒有參加貫碩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的業務？(證人林以翔：)有，我當初找貫碩實業要合作

情晟公司的案件。」；「(法官問：)你代表貫碩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嗎？(證人林以翔：)這個案件我掛名貫碩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經理。」；「(法官問：)如何找情晟公司？(證人林

以翔：)情晟本來就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有一些小工程

業務配合，針對臺南國家圖書館這個案件，想說一起去承攬

下來，我瞭解情晟公司想要自己去跟業主宏昇營造承接，所

以情晟公司要我跟他們簽簡易合約。」；「(法官問：)(提

示支付命令卷的證物一)是否為你們簽的合約？(證人林以

翔：)這份契約是我打字得，只有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蓋

章給情晟公司參考拿去跟宏昇公司看看能不能簽約，後來不

能這份契約就作廢。」；「(法官問：)為什麼這份契約雙方

都有蓋公司章及法定代理人章？(證人林以翔：)這是我單方

蓋給情晟公司。我想說宏昇不簽下來，這個合約要作廢，因

為沒有簽到我就不能依照合約去做這個事情。」；「(法官

問：)後來你認知有沒有作成？(證人林以翔：)宏昇公司不

同意情晟公司去施作。」；「(法官問：)後來貫碩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跟情晟公司還有什麼法律關係？(證人林以翔：)沒

有。情晟公司後來是幫我做，是跟我個人，我有付錢給情晟

公司。我們本來講好我出錢、情晟公司出工，但是我們都沒

有接到這個國家圖書館的工作。情晟公司有做一部分，但是

後來合約沒有下來就沒有做了。我請情晟做一些前置基礎工

作。」；「(法官問：)你給他多少錢？(證人林以翔：)要去

統計，有好幾百萬元。」；「(法官問：)提示卷P235，宏昇

說的這個是否正確？(證人林以翔：)宏昇認知上時間點有問

題，情晟公司和我要去接，後來沒有接成，才換貫碩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去接。」；「(法官問：)你都沒有定下來合約，

為什麼可以去人家工地施工？(證人林以翔：)大家一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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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官問：)後來雙方沒有法律關係，給錢也是你

給情晟？，是否可以算大約有多少？(證人林以翔：)是，有

簽名的有超過500萬元。我後來跟貫碩興業公司商量，後來

有承認一部分，大約3、4百萬元。」；「(法官問：)對證人

有無補充詢問？（原告訴訟代理人：）沒有。(被告訴訟代

理人：)有。」；「(被告訴訟代理人：)你與貫碩實業負責

人謝雅雯及貫碩興業負責人林仲祐有什麼關係？(證人林以

翔：)我與謝雅雯沒有關係，林仲祐是我姪子。謝雅雯與林

仲祐沒有關係。」；「(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是否知道貫碩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貫碩興業設立地點是同一地址？(證人

林以翔：)兩個公司都是在我家，貫碩興業是我家，貫碩實

業公司本來在臺北因為要承攬臺中的工程，所以才搬到我

家。」；「(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是否貫碩實業、貫碩興業

實際負責人？(證人林以翔：)不是。」；「(被告訴訟代理

人：)剛剛你看過簡式合約部分，印章是你蓋，蓋印章時是

否有經過貫碩實業公司的同意？(證人林以翔：)是我個人蓋

的。沒有經過貫碩實業公司的同意。」；「(被告訴訟代理

人：)為什麼你會保管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證人

林以翔：)我要接這個案件，會先刻一個印章。我認為要與

宏昇成立合約時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老闆出面就可以，所

以簡式合約沒有得到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意就蓋

章。」；「(被告訴訟代理人：)(提示卷P223-232)這份模板

工程合約書，承包商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辦人是林以

翔經理，簽約日期111年11月15日，是否有看過這份合約

書？(證人林以翔：)這是宏昇公司做出來，要跟貫碩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簽約，但是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不簽，貫碩實

業認為條件不合所以不簽，這份合約我沒有看過。」；

「(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沒有看過為什麼會知道？(證人林

以翔：)印象中有這個事情，我知道沒有簽，因為條件不符

合。」；「(被告訴訟代理人：)條件不符合是什麼條件？

(證人林以翔：)裡面付款條件，及整個承攬狀況條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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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225，第6條付款

辦法，有提到模板的數量，這個數量是你跟業主這邊討論出

來？(證人林以翔：)不是。」；「(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

示卷P89，這份模板工程合約書，簽約對象是貫碩興業公司

及宏昇營造，承辦人是林以翔經理，你是否有看過這份合

約？(證人林以翔：)有。」；「(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

卷P91的施作數量與卷P225施作數量的數量差距，是否是情

晟公司已經施作後的剩餘的數量？(證人林以翔：)不是，這

是兩份合約，我認為還有第三份合約，早期基礎工程我沒有

經手，聯絡人是我，但是我不是工程實際的承辦人。」；

「(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65組織會議簽到表上面記

載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攬工項是模板組立？(證人林

以翔：)我請武詩情去幫我開這個會。但是後來合約沒有簽

成。」；「(被告訴訟代理人：)情晟有沒有進場施作圖書館

的工作？(證人林以翔：)有，因為都是逃逸外勞，他們認為

情晟公司沒有能力去承擔這個工程，所以不跟貫碩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簽約。」；「(被告訴訟代理人：)有支付給情晟公

司幾百萬元的工程款？(證人林以翔：)現金支付占百分之八

十，其餘請別人轉帳。原告訴訟代理人不需要補充詢

問。」；「(法官問：)是否請領證人旅費？(證人林以翔：)

要。」

附件二、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證人林仲祐到庭陳述：

　　點呼證人林仲祐入證人席；「(法官問：)與兩造有無親屬或

僱傭等關係？(證人林仲祐：)沒有。」；「(法官諭知：)證

人具結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命朗讀結文後具結附卷。」；

「(法官問：)你是貫碩興業有限公司的負責人？(證人林仲

祐：)是。」；「(法官問：)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你們

是否同一家公司？(證人林仲祐：)不同公司，只是設在同一

地址。證人林以翔是否瞭解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情晟公

司承包模板公司是否暸解？(證人林仲祐：)我不瞭解。」；

「(法官問：)你自己的公司是否有去承包國家圖書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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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證人林仲祐：)有，宏昇營造公司找我去的。」；

「(法官問：)你幫忙做什麼工作？(證人林仲祐：)模板工程

工作。自始至終都有做。」；「(法官問：)大約金額有多

少？(證人林仲祐：)不確定，現在還在施作，總金額需要看

合約書。」；「(法官問：)去做的時候有沒有情晟公司幫忙

先做基礎工程的部分？(證人林仲祐：)沒有。我們從頭開始

做。」；「(法官問：)對證人有無補充詢問？(被告訴訟代

理人：)有。」；「(被告訴訟代理人：)與貫碩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謝雅雯有什麼關係？(證人林仲祐：)沒有關係。」；

「(被告訴訟代理人：)為什麼貫碩興業公司會跟貫碩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設立地址，及名稱都是相同？(證人林仲祐：)地

址是因為我想要自己開公司，我問林以翔要設在什麼地方，

至於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什麼會這在這裡我不知道。名

稱我的公司是我自己想要取貫碩興業，我不知道為什麼貫碩

實業會叫貫碩。」；「(被告訴訟代理人：)貫碩興業公司與

林以翔與情晟公司，有無國家圖書館模板工程承攬關係存

在？(證人林仲祐：)沒有。」；「(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

示卷P89模板工程合約書你是否有看過？(證人林仲祐：)

有。我去承攬國家圖書館，林以翔是我公司的經理，我與情

晟公司沒有承攬關係。」；「(被告訴訟代理人：)你什麼時

候進場施作國家圖書館工程？(證人林仲祐：)簽約後就進去

施作，就是合約上111年11月15日進場施作。」；「(被告訴

訟代理人：)你進去施作時，模板工程進度到何處？(證人林

仲祐：)三年前忘記了。」；「(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是從

基礎工程開始做還是接手別人工作開始做？(證人林仲祐：)

從基礎開始施作。」；「(被告訴訟代理人：)你們做這個模

板工程有發包給其他協力廠商施作？(證人林仲祐：)沒有都

自己做。」；「(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235，宏昇公

司有回函給彰化地院說情晟公司是貫碩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的

協力廠商，公司的進場及退場都是由貫碩興業公司管理，有

何意見？(證人林仲祐：)他講的是錯的，情晟公司不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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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力廠商。」；「(被告訴訟代理人：)國家圖書館工程，

貫碩興業公司有支付工程款給情晟公司？(證人林仲祐：)沒

有。（原告訴訟代理人：）沒有問題詢問。」；「(法官

問：)是否請領證人旅費？(證人林仲祐：)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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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3號
原      告  貫碩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雅雯  
訴訟代理人  葉東龍律師
            古富祺律師
被      告  情晟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武詩情  
訴訟代理人  王將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既以支付命令聲請狀主張其對原告有如鈞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支付命令所載新臺幣（下同）746萬9,811元債權（下稱系爭債權）存在，而為原告所否認，是自形式觀察，兩造就彼此間是否存在系爭債權互有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於聲請支付命令所檢附之工程簡式合約書（下稱系爭簡式合約，見本院112年司促字第14321號卷宗證物一），本為材料商即訴外人林以翔介紹，三方原本約定由原告貫碩實業有限公司與第三人宏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昇公司）簽約承攬宏昇公司之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聯合典藏中心新建工程之模版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契約後，再轉包由訴外人林以翔、被告共同承攬施作之合作契約，嗣因原告與宏昇公司就條件內容無共識便未簽約，上開合作契約關係因而告終。核與證人林以翔於民國（下同）114年9月18日審理時證稱：「本院卷P223-232這份模板工程合約書，承包商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辦人是林以翔經理，簽約日期111年11月15日是宏昇公司做出來，要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約，但是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不簽，貫碩實業認為條件不合所以不簽，這份合約我沒有看過。印象中有這個事情，我知道沒有簽，因為條件不符合。裡面付款條件，及整個承攬狀況條件不符合。」等語相符，原告確實未與宏昇公司簽約承攬國家圖書館工程，自無從轉包給被告公司及林以翔個人。從而，兩造之間並無契約關係存在，足堪認定。
　二、原告主張：
　　㈠確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
　　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原告對於被告抗辯之主張：
　一、被告主張與原告間有承攬關係存在之依據，僅有系爭簡式合約書影本，然原告對於系爭簡式合約書影本之真正既有爭執，被告即應提出原本以證明確有系爭簡式合約書存在。
　二、就被告抗辯原告已給付588萬4,000元一事，原告否認之。如前所述，因最終原告公司與宏昇公司並未簽約承攬系爭工程，自無從轉包給被告，原告非定作人，故未曾給付工程款588萬4,000元予被告。
肆、被告抗辯：
　一、被告對原告之工程款債權並非待承攬人完成全部承攬工程時始發生，依本件工程案場之請款方式，是每15日辦理估驗付款一次，由案主工務所工地主任會同被告現場人員依實做數量辦理複核確認，確認完成後才依工程圖說計算出該期被告實做數量，被告再依工務所計算得出之數量向定作人即原告請款。經計算，被告迭至自系爭工程退場止，已完成27,820.44平方公尺之施工數量，原告本應依約給付1,335萬3,811元（計算式：27,820.44平方公尺×480元=13,353,811元），然原告僅給付588萬4,000元（計算式：3,384,000元+2,500,000元=5,884,000元），自112年8月許起便再未付款，經被告屢次以LINE對原告實際負責人林以翔催款，然林以翔均置之不理，截至112年10月31日止尚有746萬9,811元未付（計算式：13,353,811元-5,884,000元=7,649,811元）。
　二、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民法第169條前段定有明文。雖原告主張兩造間並未成立系爭簡式合約，惟系爭簡式合約係由原告公司之經理即訴外人林以翔使用原告公司及其代表人謝雅雯之大小印章與被告簽訂，原告對於系爭簡式合約上印文之真正並不爭執，原告公司之登記設立地亦在訴外人林以翔之住處，且訴外人林以翔在與被告簽立系爭簡式合約前，有先提出原告公司與宏昇公司間就系爭工程之合約書留存本（被證六，見本院卷第223頁）予被告，使被告先認識業主宏昇公司於本案場之系爭工程存在及施作範圍再與其簽約，據訴外人林以翔於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證稱：「已給付被告有好幾百萬元」、「有簽名的有超過500萬元。我後來跟貫碩興業商量，後來有承認一部分，大約3、400萬元」、「（法官問：有支付給情晟公司幾百萬的工程款？）現金支付佔百分之八十，其餘請別人轉帳」等語，勘認本件被告施作系爭工程之承攬報酬係由訴外人林以翔支付，基於上開事實足見原告應負承攬契約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該合約書原本由原告收走而執去向業主報備或做其他用途，被告僅留存影本而無執有系爭簡式合約之原本，若原告主張系爭簡式合約已作廢銷毀而不復存在，自應由原告對於兩造已達成中止承攬之意思表示合致等事實負舉證責任。
　三、訴外人林以翔雖證稱業主宏昇公司因各種原因不與原告簽約，合作契約關係因而告終，從而，兩造之間並無契約關係存在云云，然自訴外人林以翔因系爭工程實際已支付被告588萬4,000元之工程款事實觀之，被告確實有施作系爭工程並獲得部分報酬，且被告執有與原告間之書面承攬契約，應認被告係為原告而施作系爭工程。.
　四、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伍、兩造爭執事項：
　一、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是否成立承攬契約？
　二、被告抗辯原告公司已給付工程款588萬4,000元，尚有746萬9,811元未給付，是否有理由？
陸、兩造不爭執事項：
　系爭簡式合約書上之印文為真正。（本院卷第117頁）
柒、本院判斷：
一、契約之解釋文字優先於口頭。解釋當事人真意，雖然不應拘泥於當事人所用辭句(民法第98條)，或以文字約定為唯一依據，但如當事人文字約定與口頭約定相衝突時，原則上仍以文字約定為準。蓋相較於口頭約定，使用文字通常較為慎重，較能反映當事人真實的意思，此可參考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88號民事判決意旨「按當事人於訂立書面契約時，如未將先前洽商有關契約履行之事項以文字記載於契約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變更契約內容之意思表示合致　 外，應僅得以該契約文字之記載作為解釋當事人立約當時　 真意之基礎，無須別事探求」等語，本件兩造對於訂有證物一之工程簡式合約書（見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卷）均不爭執（見審理卷117頁），且證人林以祥證稱係以原告公司經理人名義蓋公司及法定代理人之章，按有限公司經理人依公司法第29條及第31條受委任，權限涵蓋在章程或契約授權範圍內管理公司事務與簽名，核心權限包含對內日常管理、對外代理公司簽約、以及相關訴訟權，但通常需經董事會（或股東同意）授權，且不得以內部權限限制對抗善意第三人，系爭合約於兩造間既合法締結自屬有效，縱證人林以翔證稱「(法官問：)為什麼這份契約雙方都有蓋公司章及法定代理人章？(證人林以翔：)這是我單方蓋給情晟公司。我想說宏昇不簽下來，這個合約要作廢，因為沒有簽到我就不能依照合約去做這個事情。」；「(法官問：)後來你認知有沒有作成？(證人林以翔：)宏昇公司不同意情晟公司去施作。」；「(法官問：)後來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跟情晟公司還有什麼法律關係？(證人林以翔：)沒有。情晟公司後來是幫我做，是跟我個人，我有付錢給情晟公司。我們本來講好我出錢、情晟公司出工，但是我們都沒有接到這個國家圖書館的工作。情晟公司有做一部分，但是後來合約沒有下來就沒有做了。」等語，並未將合約作廢事由簽立於契約中，自不能捨棄契約客觀之文字解釋，隨證人之主觀證詞任意修改或廢棄已然生效之契約，且其避重就輕，任意主張已然給付被告之承攬施作之工程款項為其自己所給付，顯然幫助原告公司逃避契約責任，且「締約基礎變更」在德國為學說以誠信原則為依據發展出來之規定，以當事人雙方締約時共同不知或不預料之情事的存在或不存在為事由，在其足以干擾契約之履行或對價關係時,容許當事人請求調整對價關係、解除或終止約（見黃茂榮債法各論416頁，2003年初版），本件並無上開情事，原告自不容否認系爭契約之真實及拘束力。另原告援引另家貫碩興業公司負責人林仲祐僅證稱其與被告公司無承攬關係，並不能舉證證明兩造間無承攬關係，如附件二，其證言自不足作為原告有利之證明。
二、承上，被告公司身為債權人於112年度司促字14321卷主張已完成27,820.44平方公尺之施工量，債務人即原告應給付13,353,811元（計算式：27,820.44平方公尺×480元＝13,353,811元），債務人僅給付5,884,000元（計算式：3,384,000元+2,500,000元=5,884,000元），尚餘7,469,811元（計算式：13,353,811元-5,884,000元=7,649,811元）未給付，業據其提出相關證據為證，由本院核發支付命令第一項記載「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台幣7,469,811元，及自本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台幣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20日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查本件兩造所定承攬契約本院審理認定已有效成立，原告對施作工程款不爭執，僅爭執兩造契約未成立，果爾，原告求為判決：確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附件一、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證人林以翔到庭陳述：
　　點呼證人林以翔入證人席；「(法官問：)與兩造有無親屬或僱傭等關係？(證人林以翔：)與兩造沒有受僱關係。」；「(法官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命朗讀結文後具結附卷。」；「(法官問：)你有沒有參加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業務？(證人林以翔：)有，我當初找貫碩實業要合作情晟公司的案件。」；「(法官問：)你代表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嗎？(證人林以翔：)這個案件我掛名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法官問：)如何找情晟公司？(證人林以翔：)情晟本來就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有一些小工程業務配合，針對臺南國家圖書館這個案件，想說一起去承攬下來，我瞭解情晟公司想要自己去跟業主宏昇營造承接，所以情晟公司要我跟他們簽簡易合約。」；「(法官問：)(提示支付命令卷的證物一)是否為你們簽的合約？(證人林以翔：)這份契約是我打字得，只有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蓋章給情晟公司參考拿去跟宏昇公司看看能不能簽約，後來不能這份契約就作廢。」；「(法官問：)為什麼這份契約雙方都有蓋公司章及法定代理人章？(證人林以翔：)這是我單方蓋給情晟公司。我想說宏昇不簽下來，這個合約要作廢，因為沒有簽到我就不能依照合約去做這個事情。」；「(法官問：)後來你認知有沒有作成？(證人林以翔：)宏昇公司不同意情晟公司去施作。」；「(法官問：)後來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跟情晟公司還有什麼法律關係？(證人林以翔：)沒有。情晟公司後來是幫我做，是跟我個人，我有付錢給情晟公司。我們本來講好我出錢、情晟公司出工，但是我們都沒有接到這個國家圖書館的工作。情晟公司有做一部分，但是後來合約沒有下來就沒有做了。我請情晟做一些前置基礎工作。」；「(法官問：)你給他多少錢？(證人林以翔：)要去統計，有好幾百萬元。」；「(法官問：)提示卷P235，宏昇說的這個是否正確？(證人林以翔：)宏昇認知上時間點有問題，情晟公司和我要去接，後來沒有接成，才換貫碩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去接。」；「(法官問：)你都沒有定下來合約，為什麼可以去人家工地施工？(證人林以翔：)大家一個信用。」；「(法官問：)後來雙方沒有法律關係，給錢也是你給情晟？，是否可以算大約有多少？(證人林以翔：)是，有簽名的有超過500萬元。我後來跟貫碩興業公司商量，後來有承認一部分，大約3、4百萬元。」；「(法官問：)對證人有無補充詢問？（原告訴訟代理人：）沒有。(被告訴訟代理人：)有。」；「(被告訴訟代理人：)你與貫碩實業負責人謝雅雯及貫碩興業負責人林仲祐有什麼關係？(證人林以翔：)我與謝雅雯沒有關係，林仲祐是我姪子。謝雅雯與林仲祐沒有關係。」；「(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是否知道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貫碩興業設立地點是同一地址？(證人林以翔：)兩個公司都是在我家，貫碩興業是我家，貫碩實業公司本來在臺北因為要承攬臺中的工程，所以才搬到我家。」；「(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是否貫碩實業、貫碩興業實際負責人？(證人林以翔：)不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剛剛你看過簡式合約部分，印章是你蓋，蓋印章時是否有經過貫碩實業公司的同意？(證人林以翔：)是我個人蓋的。沒有經過貫碩實業公司的同意。」；「(被告訴訟代理人：)為什麼你會保管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證人林以翔：)我要接這個案件，會先刻一個印章。我認為要與宏昇成立合約時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老闆出面就可以，所以簡式合約沒有得到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意就蓋章。」；「(被告訴訟代理人：)(提示卷P223-232)這份模板工程合約書，承包商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辦人是林以翔經理，簽約日期111年11月15日，是否有看過這份合約書？(證人林以翔：)這是宏昇公司做出來，要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約，但是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不簽，貫碩實業認為條件不合所以不簽，這份合約我沒有看過。」；「(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沒有看過為什麼會知道？(證人林以翔：)印象中有這個事情，我知道沒有簽，因為條件不符合。」；「(被告訴訟代理人：)條件不符合是什麼條件？(證人林以翔：)裡面付款條件，及整個承攬狀況條件不符合。」；「(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225，第6條付款辦法，有提到模板的數量，這個數量是你跟業主這邊討論出來？(證人林以翔：)不是。」；「(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89，這份模板工程合約書，簽約對象是貫碩興業公司及宏昇營造，承辦人是林以翔經理，你是否有看過這份合約？(證人林以翔：)有。」；「(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91的施作數量與卷P225施作數量的數量差距，是否是情晟公司已經施作後的剩餘的數量？(證人林以翔：)不是，這是兩份合約，我認為還有第三份合約，早期基礎工程我沒有經手，聯絡人是我，但是我不是工程實際的承辦人。」；「(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65組織會議簽到表上面記載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攬工項是模板組立？(證人林以翔：)我請武詩情去幫我開這個會。但是後來合約沒有簽成。」；「(被告訴訟代理人：)情晟有沒有進場施作圖書館的工作？(證人林以翔：)有，因為都是逃逸外勞，他們認為情晟公司沒有能力去承擔這個工程，所以不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約。」；「(被告訴訟代理人：)有支付給情晟公司幾百萬元的工程款？(證人林以翔：)現金支付占百分之八十，其餘請別人轉帳。原告訴訟代理人不需要補充詢問。」；「(法官問：)是否請領證人旅費？(證人林以翔：)要。」
附件二、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證人林仲祐到庭陳述：
　　點呼證人林仲祐入證人席；「(法官問：)與兩造有無親屬或僱傭等關係？(證人林仲祐：)沒有。」；「(法官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命朗讀結文後具結附卷。」；「(法官問：)你是貫碩興業有限公司的負責人？(證人林仲祐：)是。」；「(法官問：)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你們是否同一家公司？(證人林仲祐：)不同公司，只是設在同一地址。證人林以翔是否瞭解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情晟公司承包模板公司是否暸解？(證人林仲祐：)我不瞭解。」；「(法官問：)你自己的公司是否有去承包國家圖書館的工程？(證人林仲祐：)有，宏昇營造公司找我去的。」；「(法官問：)你幫忙做什麼工作？(證人林仲祐：)模板工程工作。自始至終都有做。」；「(法官問：)大約金額有多少？(證人林仲祐：)不確定，現在還在施作，總金額需要看合約書。」；「(法官問：)去做的時候有沒有情晟公司幫忙先做基礎工程的部分？(證人林仲祐：)沒有。我們從頭開始做。」；「(法官問：)對證人有無補充詢問？(被告訴訟代理人：)有。」；「(被告訴訟代理人：)與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謝雅雯有什麼關係？(證人林仲祐：)沒有關係。」；「(被告訴訟代理人：)為什麼貫碩興業公司會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地址，及名稱都是相同？(證人林仲祐：)地址是因為我想要自己開公司，我問林以翔要設在什麼地方，至於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什麼會這在這裡我不知道。名稱我的公司是我自己想要取貫碩興業，我不知道為什麼貫碩實業會叫貫碩。」；「(被告訴訟代理人：)貫碩興業公司與林以翔與情晟公司，有無國家圖書館模板工程承攬關係存在？(證人林仲祐：)沒有。」；「(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89模板工程合約書你是否有看過？(證人林仲祐：)有。我去承攬國家圖書館，林以翔是我公司的經理，我與情晟公司沒有承攬關係。」；「(被告訴訟代理人：)你什麼時候進場施作國家圖書館工程？(證人林仲祐：)簽約後就進去施作，就是合約上111年11月15日進場施作。」；「(被告訴訟代理人：)你進去施作時，模板工程進度到何處？(證人林仲祐：)三年前忘記了。」；「(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是從基礎工程開始做還是接手別人工作開始做？(證人林仲祐：)從基礎開始施作。」；「(被告訴訟代理人：)你們做這個模板工程有發包給其他協力廠商施作？(證人林仲祐：)沒有都自己做。」；「(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235，宏昇公司有回函給彰化地院說情晟公司是貫碩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協力廠商，公司的進場及退場都是由貫碩興業公司管理，有何意見？(證人林仲祐：)他講的是錯的，情晟公司不是我們的協力廠商。」；「(被告訴訟代理人：)國家圖書館工程，貫碩興業公司有支付工程款給情晟公司？(證人林仲祐：)沒有。（原告訴訟代理人：）沒有問題詢問。」；「(法官問：)是否請領證人旅費？(證人林仲祐：)需要。」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3號

原      告  貫碩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雅雯  

訴訟代理人  葉東龍律師

            古富祺律師

被      告  情晟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武詩情  

訴訟代理人  王將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

    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既以支付命令聲

    請狀主張其對原告有如鈞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支付命

    令所載新臺幣（下同）746萬9,811元債權（下稱系爭債權）

    存在，而為原告所否認，是自形式觀察，兩造就彼此間是否

    存在系爭債權互有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

    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

    ，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於聲請支付命令所檢附之工程簡式合約書（下稱系爭

      簡式合約，見本院112年司促字第14321號卷宗證物一），

      本為材料商即訴外人林以翔介紹，三方原本約定由原告貫

      碩實業有限公司與第三人宏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

      昇公司）簽約承攬宏昇公司之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

      聯合典藏中心新建工程之模版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契約

      後，再轉包由訴外人林以翔、被告共同承攬施作之合作契

      約，嗣因原告與宏昇公司就條件內容無共識便未簽約，上

      開合作契約關係因而告終。核與證人林以翔於民國（下同

      ）114年9月18日審理時證稱：「本院卷P223-232這份模板

      工程合約書，承包商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辦人是林

      以翔經理，簽約日期111年11月15日是宏昇公司做出來，

      要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約，但是貫碩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不簽，貫碩實業認為條件不合所以不簽，這份合約我

      沒有看過。印象中有這個事情，我知道沒有簽，因為條件

      不符合。裡面付款條件，及整個承攬狀況條件不符合。」

      等語相符，原告確實未與宏昇公司簽約承攬國家圖書館工

      程，自無從轉包給被告公司及林以翔個人。從而，兩造之

      間並無契約關係存在，足堪認定。

　二、原告主張：

　　㈠確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支付命令

      所載債權不存在。

　　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原告對於被告抗辯之主張：

　一、被告主張與原告間有承攬關係存在之依據，僅有系爭簡式

      合約書影本，然原告對於系爭簡式合約書影本之真正既有

      爭執，被告即應提出原本以證明確有系爭簡式合約書存在

      。

　二、就被告抗辯原告已給付588萬4,000元一事，原告否認之。

      如前所述，因最終原告公司與宏昇公司並未簽約承攬系爭

      工程，自無從轉包給被告，原告非定作人，故未曾給付工

      程款588萬4,000元予被告。

肆、被告抗辯：

　一、被告對原告之工程款債權並非待承攬人完成全部承攬工程

      時始發生，依本件工程案場之請款方式，是每15日辦理估

      驗付款一次，由案主工務所工地主任會同被告現場人員依

      實做數量辦理複核確認，確認完成後才依工程圖說計算出

      該期被告實做數量，被告再依工務所計算得出之數量向定

      作人即原告請款。經計算，被告迭至自系爭工程退場止，

      已完成27,820.44平方公尺之施工數量，原告本應依約給

      付1,335萬3,811元（計算式：27,820.44平方公尺×480元=

      13,353,811元），然原告僅給付588萬4,000元（計算式：

      3,384,000元+2,500,000元=5,884,000元），自112年8月

      許起便再未付款，經被告屢次以LINE對原告實際負責人林

      以翔催款，然林以翔均置之不理，截至112年10月31日止

      尚有746萬9,811元未付（計算式：13,353,811元-5,884,0

      00元=7,649,811元）。

　二、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

      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

      之責任。」民法第169條前段定有明文。雖原告主張兩造

      間並未成立系爭簡式合約，惟系爭簡式合約係由原告公司

      之經理即訴外人林以翔使用原告公司及其代表人謝雅雯之

      大小印章與被告簽訂，原告對於系爭簡式合約上印文之真

      正並不爭執，原告公司之登記設立地亦在訴外人林以翔之

      住處，且訴外人林以翔在與被告簽立系爭簡式合約前，有

      先提出原告公司與宏昇公司間就系爭工程之合約書留存本

      （被證六，見本院卷第223頁）予被告，使被告先認識業

      主宏昇公司於本案場之系爭工程存在及施作範圍再與其簽

      約，據訴外人林以翔於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證

      稱：「已給付被告有好幾百萬元」、「有簽名的有超過50

      0萬元。我後來跟貫碩興業商量，後來有承認一部分，大

      約3、400萬元」、「（法官問：有支付給情晟公司幾百萬

      的工程款？）現金支付佔百分之八十，其餘請別人轉帳」

      等語，勘認本件被告施作系爭工程之承攬報酬係由訴外人

      林以翔支付，基於上開事實足見原告應負承攬契約表見代

      理之授權人責任。該合約書原本由原告收走而執去向業主

      報備或做其他用途，被告僅留存影本而無執有系爭簡式合

      約之原本，若原告主張系爭簡式合約已作廢銷毀而不復存

      在，自應由原告對於兩造已達成中止承攬之意思表示合致

      等事實負舉證責任。

　三、訴外人林以翔雖證稱業主宏昇公司因各種原因不與原告簽

      約，合作契約關係因而告終，從而，兩造之間並無契約關

      係存在云云，然自訴外人林以翔因系爭工程實際已支付被

      告588萬4,000元之工程款事實觀之，被告確實有施作系爭

      工程並獲得部分報酬，且被告執有與原告間之書面承攬契

      約，應認被告係為原告而施作系爭工程。.

　四、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伍、兩造爭執事項：

　一、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是否成立承攬契約？

　二、被告抗辯原告公司已給付工程款588萬4,000元，尚有746

      萬9,811元未給付，是否有理由？

陸、兩造不爭執事項：

　系爭簡式合約書上之印文為真正。（本院卷第117頁）

柒、本院判斷：

一、契約之解釋文字優先於口頭。解釋當事人真意，雖然不應拘泥

    於當事人所用辭句(民法第98條)，或以文字約定為唯一依據

    ，但如當事人文字約定與口頭約定相衝突時，原則上仍以文

    字約定為準。蓋相較於口頭約定，使用文字通常較為慎重，

    較能反映當事人真實的意思，此可參考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

    字第988號民事判決意旨「按當事人於訂立書面契約時，如

    未將先前洽商有關契約履行之事項以文字記載於契約者，除

    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變更契約內容之意思表示合致　 外，

    應僅得以該契約文字之記載作為解釋當事人立約當時　 真

    意之基礎，無須別事探求」等語，本件兩造對於訂有證物一

    之工程簡式合約書（見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卷）均不爭

    執（見審理卷117頁），且證人林以祥證稱係以原告公司經

    理人名義蓋公司及法定代理人之章，按有限公司經理人依公

    司法第29條及第31條受委任，權限涵蓋在章程或契約授權範

    圍內管理公司事務與簽名，核心權限包含對內日常管理、對

    外代理公司簽約、以及相關訴訟權，但通常需經董事會（或

    股東同意）授權，且不得以內部權限限制對抗善意第三人，

    系爭合約於兩造間既合法締結自屬有效，縱證人林以翔證稱

    「(法官問：)為什麼這份契約雙方都有蓋公司章及法定代理

    人章？(證人林以翔：)這是我單方蓋給情晟公司。我想說宏

    昇不簽下來，這個合約要作廢，因為沒有簽到我就不能依照

    合約去做這個事情。」；「(法官問：)後來你認知有沒有作

    成？(證人林以翔：)宏昇公司不同意情晟公司去施作。」；

    「(法官問：)後來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跟情晟公司還有什

    麼法律關係？(證人林以翔：)沒有。情晟公司後來是幫我做

    ，是跟我個人，我有付錢給情晟公司。我們本來講好我出錢

    、情晟公司出工，但是我們都沒有接到這個國家圖書館的工

    作。情晟公司有做一部分，但是後來合約沒有下來就沒有做

    了。」等語，並未將合約作廢事由簽立於契約中，自不能捨

    棄契約客觀之文字解釋，隨證人之主觀證詞任意修改或廢棄

    已然生效之契約，且其避重就輕，任意主張已然給付被告之

    承攬施作之工程款項為其自己所給付，顯然幫助原告公司逃

    避契約責任，且「締約基礎變更」在德國為學說以誠信原則

    為依據發展出來之規定，以當事人雙方締約時共同不知或不

    預料之情事的存在或不存在為事由，在其足以干擾契約之履

    行或對價關係時,容許當事人請求調整對價關係、解除或終

    止約（見黃茂榮債法各論416頁，2003年初版），本件並無

    上開情事，原告自不容否認系爭契約之真實及拘束力。另原

    告援引另家貫碩興業公司負責人林仲祐僅證稱其與被告公司

    無承攬關係，並不能舉證證明兩造間無承攬關係，如附件二

    ，其證言自不足作為原告有利之證明。

二、承上，被告公司身為債權人於112年度司促字14321卷主張已

    完成27,820.44平方公尺之施工量，債務人即原告應給付13,

    353,811元（計算式：27,820.44平方公尺×480元＝13,353,81

    1元），債務人僅給付5,884,000元（計算式：3,384,000元+

    2,500,000元=5,884,000元），尚餘7,469,811元（計算式：

    13,353,811元-5,884,000元=7,649,811元）未給付，業據其

    提出相關證據為證，由本院核發支付命令第一項記載「債務

    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台幣7,469,811元，及自本支付命令送

    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賠

    償督促程序費用新台幣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20日不

    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查本件兩造所定承攬契約本

    院審理認定已有效成立，原告對施作工程款不爭執，僅爭執

    兩造契約未成立，果爾，原告求為判決：確認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附件一、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證人林以翔到庭陳述：

　　點呼證人林以翔入證人席；「(法官問：)與兩造有無親屬或

    僱傭等關係？(證人林以翔：)與兩造沒有受僱關係。」；「

    (法官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命朗讀結文後具結

    附卷。」；「(法官問：)你有沒有參加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的業務？(證人林以翔：)有，我當初找貫碩實業要合作情

    晟公司的案件。」；「(法官問：)你代表貫碩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嗎？(證人林以翔：)這個案件我掛名貫碩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經理。」；「(法官問：)如何找情晟公司？(證人林以

    翔：)情晟本來就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有一些小工程業

    務配合，針對臺南國家圖書館這個案件，想說一起去承攬下

    來，我瞭解情晟公司想要自己去跟業主宏昇營造承接，所以

    情晟公司要我跟他們簽簡易合約。」；「(法官問：)(提示

    支付命令卷的證物一)是否為你們簽的合約？(證人林以翔：

    )這份契約是我打字得，只有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蓋章給

    情晟公司參考拿去跟宏昇公司看看能不能簽約，後來不能這

    份契約就作廢。」；「(法官問：)為什麼這份契約雙方都有

    蓋公司章及法定代理人章？(證人林以翔：)這是我單方蓋給

    情晟公司。我想說宏昇不簽下來，這個合約要作廢，因為沒

    有簽到我就不能依照合約去做這個事情。」；「(法官問：)

    後來你認知有沒有作成？(證人林以翔：)宏昇公司不同意情

    晟公司去施作。」；「(法官問：)後來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跟情晟公司還有什麼法律關係？(證人林以翔：)沒有。情

    晟公司後來是幫我做，是跟我個人，我有付錢給情晟公司。

    我們本來講好我出錢、情晟公司出工，但是我們都沒有接到

    這個國家圖書館的工作。情晟公司有做一部分，但是後來合

    約沒有下來就沒有做了。我請情晟做一些前置基礎工作。」

    ；「(法官問：)你給他多少錢？(證人林以翔：)要去統計，

    有好幾百萬元。」；「(法官問：)提示卷P235，宏昇說的這

    個是否正確？(證人林以翔：)宏昇認知上時間點有問題，情

    晟公司和我要去接，後來沒有接成，才換貫碩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去接。」；「(法官問：)你都沒有定下來合約，為什麼

    可以去人家工地施工？(證人林以翔：)大家一個信用。」；

    「(法官問：)後來雙方沒有法律關係，給錢也是你給情晟？

    ，是否可以算大約有多少？(證人林以翔：)是，有簽名的有

    超過500萬元。我後來跟貫碩興業公司商量，後來有承認一

    部分，大約3、4百萬元。」；「(法官問：)對證人有無補充

    詢問？（原告訴訟代理人：）沒有。(被告訴訟代理人：)有

    。」；「(被告訴訟代理人：)你與貫碩實業負責人謝雅雯及

    貫碩興業負責人林仲祐有什麼關係？(證人林以翔：)我與謝

    雅雯沒有關係，林仲祐是我姪子。謝雅雯與林仲祐沒有關係

    。」；「(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是否知道貫碩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與貫碩興業設立地點是同一地址？(證人林以翔：)兩個

    公司都是在我家，貫碩興業是我家，貫碩實業公司本來在臺

    北因為要承攬臺中的工程，所以才搬到我家。」；「(被告

    訴訟代理人：)你是否貫碩實業、貫碩興業實際負責人？(證

    人林以翔：)不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剛剛你看過

    簡式合約部分，印章是你蓋，蓋印章時是否有經過貫碩實業

    公司的同意？(證人林以翔：)是我個人蓋的。沒有經過貫碩

    實業公司的同意。」；「(被告訴訟代理人：)為什麼你會保

    管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證人林以翔：)我要接這

    個案件，會先刻一個印章。我認為要與宏昇成立合約時貫碩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老闆出面就可以，所以簡式合約沒有得到

    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意就蓋章。」；「(被告訴訟代

    理人：)(提示卷P223-232)這份模板工程合約書，承包商貫

    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辦人是林以翔經理，簽約日期111

    年11月15日，是否有看過這份合約書？(證人林以翔：)這是

    宏昇公司做出來，要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約，但是貫

    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不簽，貫碩實業認為條件不合所以不簽

    ，這份合約我沒有看過。」；「(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沒有

    看過為什麼會知道？(證人林以翔：)印象中有這個事情，我

    知道沒有簽，因為條件不符合。」；「(被告訴訟代理人：)

    條件不符合是什麼條件？(證人林以翔：)裡面付款條件，及

    整個承攬狀況條件不符合。」；「(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

    示卷P225，第6條付款辦法，有提到模板的數量，這個數量

    是你跟業主這邊討論出來？(證人林以翔：)不是。」；「(

    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89，這份模板工程合約書，簽

    約對象是貫碩興業公司及宏昇營造，承辦人是林以翔經理，

    你是否有看過這份合約？(證人林以翔：)有。」；「(被告

    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91的施作數量與卷P225施作數量的

    數量差距，是否是情晟公司已經施作後的剩餘的數量？(證

    人林以翔：)不是，這是兩份合約，我認為還有第三份合約

    ，早期基礎工程我沒有經手，聯絡人是我，但是我不是工程

    實際的承辦人。」；「(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65組

    織會議簽到表上面記載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攬工項是

    模板組立？(證人林以翔：)我請武詩情去幫我開這個會。但

    是後來合約沒有簽成。」；「(被告訴訟代理人：)情晟有沒

    有進場施作圖書館的工作？(證人林以翔：)有，因為都是逃

    逸外勞，他們認為情晟公司沒有能力去承擔這個工程，所以

    不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約。」；「(被告訴訟代理人

    ：)有支付給情晟公司幾百萬元的工程款？(證人林以翔：)

    現金支付占百分之八十，其餘請別人轉帳。原告訴訟代理人

    不需要補充詢問。」；「(法官問：)是否請領證人旅費？(

    證人林以翔：)要。」

附件二、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證人林仲祐到庭陳述：

　　點呼證人林仲祐入證人席；「(法官問：)與兩造有無親屬或

    僱傭等關係？(證人林仲祐：)沒有。」；「(法官諭知：)證

    人具結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命朗讀結文後具結附卷。」；「(

    法官問：)你是貫碩興業有限公司的負責人？(證人林仲祐：

    )是。」；「(法官問：)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你們是否

    同一家公司？(證人林仲祐：)不同公司，只是設在同一地址

    。證人林以翔是否瞭解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情晟公司承

    包模板公司是否暸解？(證人林仲祐：)我不瞭解。」；「(

    法官問：)你自己的公司是否有去承包國家圖書館的工程？(

    證人林仲祐：)有，宏昇營造公司找我去的。」；「(法官問

    ：)你幫忙做什麼工作？(證人林仲祐：)模板工程工作。自

    始至終都有做。」；「(法官問：)大約金額有多少？(證人

    林仲祐：)不確定，現在還在施作，總金額需要看合約書。

    」；「(法官問：)去做的時候有沒有情晟公司幫忙先做基礎

    工程的部分？(證人林仲祐：)沒有。我們從頭開始做。」；

    「(法官問：)對證人有無補充詢問？(被告訴訟代理人：)有

    。」；「(被告訴訟代理人：)與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謝雅

    雯有什麼關係？(證人林仲祐：)沒有關係。」；「(被告訴

    訟代理人：)為什麼貫碩興業公司會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設立地址，及名稱都是相同？(證人林仲祐：)地址是因為

    我想要自己開公司，我問林以翔要設在什麼地方，至於貫碩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什麼會這在這裡我不知道。名稱我的公

    司是我自己想要取貫碩興業，我不知道為什麼貫碩實業會叫

    貫碩。」；「(被告訴訟代理人：)貫碩興業公司與林以翔與

    情晟公司，有無國家圖書館模板工程承攬關係存在？(證人

    林仲祐：)沒有。」；「(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89模

    板工程合約書你是否有看過？(證人林仲祐：)有。我去承攬

    國家圖書館，林以翔是我公司的經理，我與情晟公司沒有承

    攬關係。」；「(被告訴訟代理人：)你什麼時候進場施作國

    家圖書館工程？(證人林仲祐：)簽約後就進去施作，就是合

    約上111年11月15日進場施作。」；「(被告訴訟代理人：)

    你進去施作時，模板工程進度到何處？(證人林仲祐：)三年

    前忘記了。」；「(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是從基礎工程開始

    做還是接手別人工作開始做？(證人林仲祐：)從基礎開始施

    作。」；「(被告訴訟代理人：)你們做這個模板工程有發包

    給其他協力廠商施作？(證人林仲祐：)沒有都自己做。」；

    「(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235，宏昇公司有回函給彰

    化地院說情晟公司是貫碩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協力廠商，公

    司的進場及退場都是由貫碩興業公司管理，有何意見？(證

    人林仲祐：)他講的是錯的，情晟公司不是我們的協力廠商

    。」；「(被告訴訟代理人：)國家圖書館工程，貫碩興業公

    司有支付工程款給情晟公司？(證人林仲祐：)沒有。（原告

    訴訟代理人：）沒有問題詢問。」；「(法官問：)是否請領

    證人旅費？(證人林仲祐：)需要。」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83號

原      告  貫碩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雅雯  

訴訟代理人  葉東龍律師

            古富祺律師

被      告  情晟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武詩情  

訴訟代理人  王將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既以支付命令聲請狀主張其對原告有如鈞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支付命令所載新臺幣（下同）746萬9,811元債權（下稱系爭債權）存在，而為原告所否認，是自形式觀察，兩造就彼此間是否存在系爭債權互有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

貳、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於聲請支付命令所檢附之工程簡式合約書（下稱系爭簡式合約，見本院112年司促字第14321號卷宗證物一），本為材料商即訴外人林以翔介紹，三方原本約定由原告貫碩實業有限公司與第三人宏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昇公司）簽約承攬宏昇公司之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國家聯合典藏中心新建工程之模版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契約後，再轉包由訴外人林以翔、被告共同承攬施作之合作契約，嗣因原告與宏昇公司就條件內容無共識便未簽約，上開合作契約關係因而告終。核與證人林以翔於民國（下同）114年9月18日審理時證稱：「本院卷P223-232這份模板工程合約書，承包商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辦人是林以翔經理，簽約日期111年11月15日是宏昇公司做出來，要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約，但是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不簽，貫碩實業認為條件不合所以不簽，這份合約我沒有看過。印象中有這個事情，我知道沒有簽，因為條件不符合。裡面付款條件，及整個承攬狀況條件不符合。」等語相符，原告確實未與宏昇公司簽約承攬國家圖書館工程，自無從轉包給被告公司及林以翔個人。從而，兩造之間並無契約關係存在，足堪認定。

　二、原告主張：

　　㈠確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

　　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原告對於被告抗辯之主張：

　一、被告主張與原告間有承攬關係存在之依據，僅有系爭簡式合約書影本，然原告對於系爭簡式合約書影本之真正既有爭執，被告即應提出原本以證明確有系爭簡式合約書存在。

　二、就被告抗辯原告已給付588萬4,000元一事，原告否認之。如前所述，因最終原告公司與宏昇公司並未簽約承攬系爭工程，自無從轉包給被告，原告非定作人，故未曾給付工程款588萬4,000元予被告。

肆、被告抗辯：

　一、被告對原告之工程款債權並非待承攬人完成全部承攬工程時始發生，依本件工程案場之請款方式，是每15日辦理估驗付款一次，由案主工務所工地主任會同被告現場人員依實做數量辦理複核確認，確認完成後才依工程圖說計算出該期被告實做數量，被告再依工務所計算得出之數量向定作人即原告請款。經計算，被告迭至自系爭工程退場止，已完成27,820.44平方公尺之施工數量，原告本應依約給付1,335萬3,811元（計算式：27,820.44平方公尺×480元=13,353,811元），然原告僅給付588萬4,000元（計算式：3,384,000元+2,500,000元=5,884,000元），自112年8月許起便再未付款，經被告屢次以LINE對原告實際負責人林以翔催款，然林以翔均置之不理，截至112年10月31日止尚有746萬9,811元未付（計算式：13,353,811元-5,884,000元=7,649,811元）。

　二、按「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者，對於第三人應負授權人之責任。」民法第169條前段定有明文。雖原告主張兩造間並未成立系爭簡式合約，惟系爭簡式合約係由原告公司之經理即訴外人林以翔使用原告公司及其代表人謝雅雯之大小印章與被告簽訂，原告對於系爭簡式合約上印文之真正並不爭執，原告公司之登記設立地亦在訴外人林以翔之住處，且訴外人林以翔在與被告簽立系爭簡式合約前，有先提出原告公司與宏昇公司間就系爭工程之合約書留存本（被證六，見本院卷第223頁）予被告，使被告先認識業主宏昇公司於本案場之系爭工程存在及施作範圍再與其簽約，據訴外人林以翔於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到庭證稱：「已給付被告有好幾百萬元」、「有簽名的有超過500萬元。我後來跟貫碩興業商量，後來有承認一部分，大約3、400萬元」、「（法官問：有支付給情晟公司幾百萬的工程款？）現金支付佔百分之八十，其餘請別人轉帳」等語，勘認本件被告施作系爭工程之承攬報酬係由訴外人林以翔支付，基於上開事實足見原告應負承攬契約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該合約書原本由原告收走而執去向業主報備或做其他用途，被告僅留存影本而無執有系爭簡式合約之原本，若原告主張系爭簡式合約已作廢銷毀而不復存在，自應由原告對於兩造已達成中止承攬之意思表示合致等事實負舉證責任。

　三、訴外人林以翔雖證稱業主宏昇公司因各種原因不與原告簽約，合作契約關係因而告終，從而，兩造之間並無契約關係存在云云，然自訴外人林以翔因系爭工程實際已支付被告588萬4,000元之工程款事實觀之，被告確實有施作系爭工程並獲得部分報酬，且被告執有與原告間之書面承攬契約，應認被告係為原告而施作系爭工程。.

　四、被告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伍、兩造爭執事項：

　一、兩造間就系爭工程是否成立承攬契約？

　二、被告抗辯原告公司已給付工程款588萬4,000元，尚有746萬9,811元未給付，是否有理由？

陸、兩造不爭執事項：

　系爭簡式合約書上之印文為真正。（本院卷第117頁）

柒、本院判斷：

一、契約之解釋文字優先於口頭。解釋當事人真意，雖然不應拘泥於當事人所用辭句(民法第98條)，或以文字約定為唯一依據，但如當事人文字約定與口頭約定相衝突時，原則上仍以文字約定為準。蓋相較於口頭約定，使用文字通常較為慎重，較能反映當事人真實的意思，此可參考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88號民事判決意旨「按當事人於訂立書面契約時，如未將先前洽商有關契約履行之事項以文字記載於契約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變更契約內容之意思表示合致　 外，應僅得以該契約文字之記載作為解釋當事人立約當時　 真意之基礎，無須別事探求」等語，本件兩造對於訂有證物一之工程簡式合約書（見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卷）均不爭執（見審理卷117頁），且證人林以祥證稱係以原告公司經理人名義蓋公司及法定代理人之章，按有限公司經理人依公司法第29條及第31條受委任，權限涵蓋在章程或契約授權範圍內管理公司事務與簽名，核心權限包含對內日常管理、對外代理公司簽約、以及相關訴訟權，但通常需經董事會（或股東同意）授權，且不得以內部權限限制對抗善意第三人，系爭合約於兩造間既合法締結自屬有效，縱證人林以翔證稱「(法官問：)為什麼這份契約雙方都有蓋公司章及法定代理人章？(證人林以翔：)這是我單方蓋給情晟公司。我想說宏昇不簽下來，這個合約要作廢，因為沒有簽到我就不能依照合約去做這個事情。」；「(法官問：)後來你認知有沒有作成？(證人林以翔：)宏昇公司不同意情晟公司去施作。」；「(法官問：)後來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跟情晟公司還有什麼法律關係？(證人林以翔：)沒有。情晟公司後來是幫我做，是跟我個人，我有付錢給情晟公司。我們本來講好我出錢、情晟公司出工，但是我們都沒有接到這個國家圖書館的工作。情晟公司有做一部分，但是後來合約沒有下來就沒有做了。」等語，並未將合約作廢事由簽立於契約中，自不能捨棄契約客觀之文字解釋，隨證人之主觀證詞任意修改或廢棄已然生效之契約，且其避重就輕，任意主張已然給付被告之承攬施作之工程款項為其自己所給付，顯然幫助原告公司逃避契約責任，且「締約基礎變更」在德國為學說以誠信原則為依據發展出來之規定，以當事人雙方締約時共同不知或不預料之情事的存在或不存在為事由，在其足以干擾契約之履行或對價關係時,容許當事人請求調整對價關係、解除或終止約（見黃茂榮債法各論416頁，2003年初版），本件並無上開情事，原告自不容否認系爭契約之真實及拘束力。另原告援引另家貫碩興業公司負責人林仲祐僅證稱其與被告公司無承攬關係，並不能舉證證明兩造間無承攬關係，如附件二，其證言自不足作為原告有利之證明。

二、承上，被告公司身為債權人於112年度司促字14321卷主張已完成27,820.44平方公尺之施工量，債務人即原告應給付13,353,811元（計算式：27,820.44平方公尺×480元＝13,353,811元），債務人僅給付5,884,000元（計算式：3,384,000元+2,500,000元=5,884,000元），尚餘7,469,811元（計算式：13,353,811元-5,884,000元=7,649,811元）未給付，業據其提出相關證據為證，由本院核發支付命令第一項記載「債務人應向債權人給付新台幣7,469,811元，及自本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台幣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20日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查本件兩造所定承攬契約本院審理認定已有效成立，原告對施作工程款不爭執，僅爭執兩造契約未成立，果爾，原告求為判決：確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21號支付命令所載債權不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李言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涵萱 

附件一、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證人林以翔到庭陳述：

　　點呼證人林以翔入證人席；「(法官問：)與兩造有無親屬或僱傭等關係？(證人林以翔：)與兩造沒有受僱關係。」；「(法官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命朗讀結文後具結附卷。」；「(法官問：)你有沒有參加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業務？(證人林以翔：)有，我當初找貫碩實業要合作情晟公司的案件。」；「(法官問：)你代表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嗎？(證人林以翔：)這個案件我掛名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法官問：)如何找情晟公司？(證人林以翔：)情晟本來就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有一些小工程業務配合，針對臺南國家圖書館這個案件，想說一起去承攬下來，我瞭解情晟公司想要自己去跟業主宏昇營造承接，所以情晟公司要我跟他們簽簡易合約。」；「(法官問：)(提示支付命令卷的證物一)是否為你們簽的合約？(證人林以翔：)這份契約是我打字得，只有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蓋章給情晟公司參考拿去跟宏昇公司看看能不能簽約，後來不能這份契約就作廢。」；「(法官問：)為什麼這份契約雙方都有蓋公司章及法定代理人章？(證人林以翔：)這是我單方蓋給情晟公司。我想說宏昇不簽下來，這個合約要作廢，因為沒有簽到我就不能依照合約去做這個事情。」；「(法官問：)後來你認知有沒有作成？(證人林以翔：)宏昇公司不同意情晟公司去施作。」；「(法官問：)後來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跟情晟公司還有什麼法律關係？(證人林以翔：)沒有。情晟公司後來是幫我做，是跟我個人，我有付錢給情晟公司。我們本來講好我出錢、情晟公司出工，但是我們都沒有接到這個國家圖書館的工作。情晟公司有做一部分，但是後來合約沒有下來就沒有做了。我請情晟做一些前置基礎工作。」；「(法官問：)你給他多少錢？(證人林以翔：)要去統計，有好幾百萬元。」；「(法官問：)提示卷P235，宏昇說的這個是否正確？(證人林以翔：)宏昇認知上時間點有問題，情晟公司和我要去接，後來沒有接成，才換貫碩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去接。」；「(法官問：)你都沒有定下來合約，為什麼可以去人家工地施工？(證人林以翔：)大家一個信用。」；「(法官問：)後來雙方沒有法律關係，給錢也是你給情晟？，是否可以算大約有多少？(證人林以翔：)是，有簽名的有超過500萬元。我後來跟貫碩興業公司商量，後來有承認一部分，大約3、4百萬元。」；「(法官問：)對證人有無補充詢問？（原告訴訟代理人：）沒有。(被告訴訟代理人：)有。」；「(被告訴訟代理人：)你與貫碩實業負責人謝雅雯及貫碩興業負責人林仲祐有什麼關係？(證人林以翔：)我與謝雅雯沒有關係，林仲祐是我姪子。謝雅雯與林仲祐沒有關係。」；「(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是否知道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貫碩興業設立地點是同一地址？(證人林以翔：)兩個公司都是在我家，貫碩興業是我家，貫碩實業公司本來在臺北因為要承攬臺中的工程，所以才搬到我家。」；「(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是否貫碩實業、貫碩興業實際負責人？(證人林以翔：)不是。」；「(被告訴訟代理人：)剛剛你看過簡式合約部分，印章是你蓋，蓋印章時是否有經過貫碩實業公司的同意？(證人林以翔：)是我個人蓋的。沒有經過貫碩實業公司的同意。」；「(被告訴訟代理人：)為什麼你會保管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印章？(證人林以翔：)我要接這個案件，會先刻一個印章。我認為要與宏昇成立合約時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老闆出面就可以，所以簡式合約沒有得到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意就蓋章。」；「(被告訴訟代理人：)(提示卷P223-232)這份模板工程合約書，承包商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辦人是林以翔經理，簽約日期111年11月15日，是否有看過這份合約書？(證人林以翔：)這是宏昇公司做出來，要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約，但是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不簽，貫碩實業認為條件不合所以不簽，這份合約我沒有看過。」；「(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沒有看過為什麼會知道？(證人林以翔：)印象中有這個事情，我知道沒有簽，因為條件不符合。」；「(被告訴訟代理人：)條件不符合是什麼條件？(證人林以翔：)裡面付款條件，及整個承攬狀況條件不符合。」；「(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225，第6條付款辦法，有提到模板的數量，這個數量是你跟業主這邊討論出來？(證人林以翔：)不是。」；「(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89，這份模板工程合約書，簽約對象是貫碩興業公司及宏昇營造，承辦人是林以翔經理，你是否有看過這份合約？(證人林以翔：)有。」；「(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91的施作數量與卷P225施作數量的數量差距，是否是情晟公司已經施作後的剩餘的數量？(證人林以翔：)不是，這是兩份合約，我認為還有第三份合約，早期基礎工程我沒有經手，聯絡人是我，但是我不是工程實際的承辦人。」；「(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65組織會議簽到表上面記載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承攬工項是模板組立？(證人林以翔：)我請武詩情去幫我開這個會。但是後來合約沒有簽成。」；「(被告訴訟代理人：)情晟有沒有進場施作圖書館的工作？(證人林以翔：)有，因為都是逃逸外勞，他們認為情晟公司沒有能力去承擔這個工程，所以不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約。」；「(被告訴訟代理人：)有支付給情晟公司幾百萬元的工程款？(證人林以翔：)現金支付占百分之八十，其餘請別人轉帳。原告訴訟代理人不需要補充詢問。」；「(法官問：)是否請領證人旅費？(證人林以翔：)要。」

附件二、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證人林仲祐到庭陳述：

　　點呼證人林仲祐入證人席；「(法官問：)與兩造有無親屬或僱傭等關係？(證人林仲祐：)沒有。」；「(法官諭知：)證人具結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命朗讀結文後具結附卷。」；「(法官問：)你是貫碩興業有限公司的負責人？(證人林仲祐：)是。」；「(法官問：)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你們是否同一家公司？(證人林仲祐：)不同公司，只是設在同一地址。證人林以翔是否瞭解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情晟公司承包模板公司是否暸解？(證人林仲祐：)我不瞭解。」；「(法官問：)你自己的公司是否有去承包國家圖書館的工程？(證人林仲祐：)有，宏昇營造公司找我去的。」；「(法官問：)你幫忙做什麼工作？(證人林仲祐：)模板工程工作。自始至終都有做。」；「(法官問：)大約金額有多少？(證人林仲祐：)不確定，現在還在施作，總金額需要看合約書。」；「(法官問：)去做的時候有沒有情晟公司幫忙先做基礎工程的部分？(證人林仲祐：)沒有。我們從頭開始做。」；「(法官問：)對證人有無補充詢問？(被告訴訟代理人：)有。」；「(被告訴訟代理人：)與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謝雅雯有什麼關係？(證人林仲祐：)沒有關係。」；「(被告訴訟代理人：)為什麼貫碩興業公司會跟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立地址，及名稱都是相同？(證人林仲祐：)地址是因為我想要自己開公司，我問林以翔要設在什麼地方，至於貫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什麼會這在這裡我不知道。名稱我的公司是我自己想要取貫碩興業，我不知道為什麼貫碩實業會叫貫碩。」；「(被告訴訟代理人：)貫碩興業公司與林以翔與情晟公司，有無國家圖書館模板工程承攬關係存在？(證人林仲祐：)沒有。」；「(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89模板工程合約書你是否有看過？(證人林仲祐：)有。我去承攬國家圖書館，林以翔是我公司的經理，我與情晟公司沒有承攬關係。」；「(被告訴訟代理人：)你什麼時候進場施作國家圖書館工程？(證人林仲祐：)簽約後就進去施作，就是合約上111年11月15日進場施作。」；「(被告訴訟代理人：)你進去施作時，模板工程進度到何處？(證人林仲祐：)三年前忘記了。」；「(被告訴訟代理人：)你是從基礎工程開始做還是接手別人工作開始做？(證人林仲祐：)從基礎開始施作。」；「(被告訴訟代理人：)你們做這個模板工程有發包給其他協力廠商施作？(證人林仲祐：)沒有都自己做。」；「(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提示卷P235，宏昇公司有回函給彰化地院說情晟公司是貫碩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協力廠商，公司的進場及退場都是由貫碩興業公司管理，有何意見？(證人林仲祐：)他講的是錯的，情晟公司不是我們的協力廠商。」；「(被告訴訟代理人：)國家圖書館工程，貫碩興業公司有支付工程款給情晟公司？(證人林仲祐：)沒有。（原告訴訟代理人：）沒有問題詢問。」；「(法官問：)是否請領證人旅費？(證人林仲祐：)需要。」











